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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报告 

青海省古籍保护中心 

 

一、青海古籍保护工作现状。 

青海地处祖国西部，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古籍作为记录青海各民族文明

成果的重要载体，其保护工作得到了青海历

届政府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各级

政府组织人力，投入资金，通过多种形式，

收集保存大量的古籍，特别是少数民族古籍

善本，使散落在民间的珍贵古籍入藏图书馆、

博物馆、高校、科研院所等。以青海省图书

馆为例，目前古籍总数已达 1 万部 13 万余

册，其中善本达 673 部 10125 册。1997 年省

图书馆新馆建成使用，使古籍有了条件比较

好的保存、研究书库。值得一提的是，成书

于 13 世纪、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本手抄本

之一的撒拉族手抄本《古兰经》和成书于公

元十到十一世纪的玉树《大藏经》的发现震

惊世界，国家先后投巨资修建了集研究、保

护为一体为珍藏馆，使这些 “国宝级”珍

贵古籍得到了妥善保护。近年来，青海众多

古籍先后入选了《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

籍善本书目》、《中国家谱总目》、《四库全书

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目》、《中国少数民

族古籍总目提要·青海卷》等书目之中，我

省编制了《青海省古籍善本书目》，基本建

立了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使我省的珍贵古籍

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 

根据文化部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统一部署，2007 年 8 月，

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省文化厅（文

物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民委（宗教局）、省

新闻出版局等部门组成的青海省古籍保护

工作厅级联席会议制度，并转发了省文化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意

见》，《意见》对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做了详细

规划和安排。2007 年 12 月，省编办批准设

立青海省古籍保护中心。2008 年 8 月，青

海省古籍保护中心在省图书馆挂牌成立。自

此我省有了专门开展古籍搜集、整理、保护

的管理机构。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从此进入

了科学、规范、全面、持续的轨道。 

二、2009 年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回顾 

2009 年，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在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的和省文化厅的正确指导下，坚

持依法保护和科学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不但

推动古籍保护工作的力度，古籍保护工作取

得了明显进步。 

1.加强与古籍保护联席会议各成员单

位，特别是与省民委古籍办的沟通协调，认

真研究少数民族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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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图书馆年会和图书馆学会理事会，向全

省图书馆长进行了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通

报，与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馆、

文博单位、各地古籍办、民语办以及公共图

书馆建立了完善的古籍信息渠道。 

2.规范古籍保护工作的咨询、论证、

评审和专业指导，成立青海省古籍专家评审

委员会，并制定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

员会章程。委员会委员由 14 位古籍鉴定领

域权威专家组成，人员构成对掌握少数民族

藏文、阿文的古籍专家有所侧重。 

3.组织第二批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及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此次将

重点放在了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高

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馆、文博单

位、民族宗教单位、寺院等机构和组织及

个人申报上。经专家反复评估和筛选，我

省确定 87 部古籍申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2009 年 6 月 13 日，第二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我省 12 部古籍成

功入选。加上第一批入选的 43 部，我省珍

贵古籍已达 55 部。 

4.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公共图书馆古

籍普查工作。制发了《青海省古籍存藏情况

摸底调查表》、《收藏单位古籍保存环境调查

表》和《收藏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通过

普查，各地共登记古籍 15200 部 24 万册，

善本 1085 部 19000 余册。我省公共图书馆

古籍家底基本摸清，为公共图书馆申报国家

级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承办了第七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

通过积极争取，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我省

合作举办这期普查培训班。为办好这个培训

班，我们事前做了详细的计划、安排。培训

班先后邀请国家级古籍名录评审专家、国家

图书馆古籍馆高级研究员、赵前讲授明清版

本鉴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编、高级研究

员徐蜀讲授古籍再生性保护的若干问题，中

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高级研究员罗琳

讲授汉文古籍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

践。来自青海、宁夏公共图书馆、高校与文

博系统有关单位的45名学员进行了为期12

天的学习。学员们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拓

宽了知识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厅领导和

国家中心对我们的培训工作十分满意。培训

班的举办，为下一步开展全省古籍普查工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采取送出去的方式，加大古籍保护人

员的在职培训，特别是少数民族古籍人才的

培养。有 1 人参加了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

班，2 人参加了第一期全国碑帖整理与鉴定

培训班，3 人参加了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

级研修班。今年为少数民族古籍普查，特别

是藏文古籍普查培训人才，与国家中心积极

沟通协调， 19 位同志赴重庆西南大学少数

民族古籍人才培训基地参加全国民族文字

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 

7.加大对古籍保护的宣传力度。一年来，

各类平面媒体共刊发青海古籍保护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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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通讯 12 篇，在第七期全国古籍普查

培训班举办期间，新华社、青海电视台《青

海新闻联播》、青海日报、西海都市报、西

宁晚报等省内外媒体对青海古籍保护工作

进行了集中报道。同时，为让民众更近距离

了解青海古籍保护工作，在个人博客上建立

古籍保护专栏，宣传古籍保护知识，促进古

籍利用和文化传播。目前博客点击率已达 40

万人次。 

8.积极筹建青海省古籍普查数据平台，

平台设备经招标采购业已到位。古籍普查数

据平台建设成后，古籍普查工作将在我省全

面展开。 

三、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特别是少数

民族古籍保护工作还存在许多困难和亟待

解决的问题，一是现存古籍家底不清，许多

流散在民间的古籍没有得到妥善保护；二是

现存古籍老化、破损严重的数量较大；三是

古籍保护和修复人才严重匮乏，修复手段落

后，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

度缺乏；四是市场监管力度不足，造成古籍

流散和流失现象严重。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

原因是： 

1.管理体制不顺。古籍不仅在高校图书

馆、博物馆、档案馆、科研单位及寺院里有

收藏，还有相当一部分收藏在各地的民委古

籍办、民族语言工作委员会和文化局、编译

局等，而民间收藏也占很大一部分。这种收

藏布局显然不利于古籍的保护和开发，不利

于古籍的科学管理，更不利于古籍保护的统

一规划和古籍保护事业的长久发展。保护协

调难度很大。 

2.专业人员匮乏。长期以来，基层图书

馆旧有的事业体制和运转机制，造成人员老

化、流动困难，专业（业务）人员少且学历

层次和技术职称低，业务人员接受岗位培训

和继续教育不足，难以适应和承担新形势下

古籍保护这项技术性、学术性要求很高的工

作。以前期公共图书馆古籍普查工作为例，

我们发现，许多普查员不知道什么是古籍、

什么是善本。在基层真正懂得古籍的专家、

学者可谓凤毛麟角。目前，青海省古籍保护

中心编制只有 1 人。青海省仅在省图书馆地

方文献中心设有古籍部，编制只有两人，这

两人不仅负责省馆古籍书库管理、古籍的借

阅，还要参与省中心全省的古籍保护事宜。 

3.保护经费拮据。与全国各地特别是临

近的甘肃、陕西、新疆、宁夏等省区相比，

青海省在古籍保护上的投入非常有限。由于

经费匮乏，我省 98%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几年、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未购一本新书，更谈不上

古籍保护。由于投入不足，各州、地、市、

县许多图书馆古籍缺少基本的书柜和函套，

许多古籍保存环境很差，不具备古籍保护基

本的防水、防盗、防尘条件。目前省中心缺

乏保护工作中必需的工作场地和设备。就连

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文本、光盘制作等

所需费用、设备都需要向省厅申请或向省馆

挪借。按说这违反财务规定，但这是没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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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办法。 

4.保护条件和措施滞后。以青海省图书

馆为例，目前省馆内出现虫蛀、发霉、焦脆、

粘连等问题需要进行修复的古籍占 1/2，所

藏古籍完成编目的仅 4673 部 5 万多册，待

编目的为 4613 部 5 万册，对现有两名工作

人员来说，按照 3-5 年普查登记的要求，难

以完成任务。由于人员编制少，经费困难，

加之随着老职工的退休离岗，古籍征集以及

修复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当前，青海许

多古籍保护单位只能通过对古籍文献进行

简单的修复、加固以及控制保存环境等办法

延长原件寿命，这只是减缓了古籍文献的衰

老速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文献的长

期保存问题。而民族古籍中手抄本居多，有

些装帧形式独特、载体形态特别，大大增加

了保护的难度。 

5.开发利用缓慢。古籍的开发与保护是

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古籍的再生性保护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古籍的开发，只是这种开

发更注重古籍文献的方便利用，是一种基础

性的开发。更深层次的开发主要是着眼于古

籍文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青海

省古籍的开发，无论是基础性的开发还是深

层次的开发，都还做得远远不够，未能真正

发挥古籍文献的真正价值和经济潜能。  

四、今后开展保护工作的思路 

按照文化部的统一部署和我省《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意见》，青海省将贯彻“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方针，正确处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全面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一）利用 3 年时间，在全省范围内组

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

全省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

古籍情况，对登记的古籍进行详细清点和编

目整理，并依据有关标准进行定级。在普查

登记基础上，建成青海省古籍资源库。 

（二）启动《中华古籍总目·青海卷》

编纂工作，此项工作将与普查数据著录工作

相结合，与普查工作相衔接，共推进。编纂

委员会目前正在筹建中。通过编纂工作，进

一步摸清家底，培养古籍工作人才,带动古

籍方方面面的工作,逐步形成古籍普查的阶

段性成果。 

（三）建立《青海省珍贵古籍名录》，

实现省、州、县三级古籍保护。争取一、两

个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命名一批青海省

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实现青海省国家重点古

籍保护单位零的突破。积极争取建立青海省

少数民族古籍收藏馆，改善现有图书馆古籍

馆藏条件。 

（四）建立省级古籍修复中心，有计划

地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重点抓好列入《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青海省珍贵古籍名录》

的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 

（五）争取设立青海省文献保护重点实

验室，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  

（六）加强古籍保护人员的在职培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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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古籍翻译、整理、出版、研究人才

的培养。今年争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青海

举办少数民族（藏文）古籍普查培训班。 

（七）开展地区间古籍保护的交流与合

作，整理、出版一批有价值的古籍文献图书，

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规划中。 

（八）加强对古籍保护的宣传。通过讲

座、展览、培训、研讨等形式宣传古籍保护

知识，促进古籍利用和文化传播。在每年的

“文化遗产日”活动中将增加宣传古籍保护

的内容。  

  


